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原 訴 字 第 87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陳 翔 鵬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孫 瑋 澤 律 師 (法 扶 律 師 )  05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之 傷 害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  06

        8年 度 偵 字 第 24770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08

        陳 翔 鵬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少 年 犯 傷 害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肆 月 。  09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10

        一 、 陳 翔 鵬 係 成 年 人 且 為 少 年 陳 ○ 恩 (民 國 00年 0月 生 ， 真 實 姓 名  11

            年 籍 詳 卷 )之 父 親 ， 屬 直 系 血 親 ， 且 渠 等 共 同 居 住 在 臺 中 市  12

            北 屯 區 之 居 所 (完 整 地 址 詳 卷 )， 彼 此 間 具 有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 13

            第 3條 第 2款 及 第 3款 之 家 庭 成 員 關 係 。 詎 陳 翔 鵬 不 滿 少 年 陳  14

            ○ 恩 對 祖 母 不 敬 ， 渠 等 發 生 口 角 爭 執 ， 明 知 陳 ○ 恩 為 12歲 以  15

            上 未 滿 18歲 之 少 年 ， 竟 基 於 傷 害 人 身 體 之 犯 意 ， 於 108年 7月  16

            12日 13時 許 ， 在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之 居 所 ， 徒 手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掌  17

            摑 2次 ， 掐 住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頸 部 ， 將 其 壓 制 在 地 並 與 之 扭 打  18

           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因 而 受 有 臉 部 損 傷 、 左 臉 及 耳 朵 、 耳 後 血 腫 、  19

            頸 部 抓 傷 、 右 上 臂 及 前 臂 血 腫 、 左 側 上 臂 及 左 側 手 部 血 腫 等  20

            傷 害 。 嗣 因 少 年 陳 ○ 恩 報 警 處 理 ， 始 悉 上 情 。  21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少 年 陳 ○ 恩 訴 由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五 分 局 報 告 臺 灣 臺  22

           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23

            理     由  24

        壹 、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：  25

        一 、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除 法 律 有 規 定  26

            者 外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 27

            查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於 警 詢 所 為 陳 述 ， 屬 被 告 陳 翔 鵬 以 外 之  28

            人 於 審 判 外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而 辯 護 人 既 爭 執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 29

            於 警 詢 時 之 證 述 並 無 證 據 能 力 (見 本 院 卷 第 47頁 )， 本 院 審 酌  30

           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已 於 偵 訊 時 以 證 人 身 分 到 庭 作 證 ， 且 無 刑  31

           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2及 第 159條 之 3所 規 定 得 為 證 據 之 例 外 情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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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形 存 在 ， 揆 諸 前 揭 規 定 ， 關 於 本 案 被 告 所 涉 傷 害 犯 行 之 事 實  01

            認 定 ， 應 認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於 警 詢 所 為 陳 述 ， 無 證 據 能 力  02

            。  03

        二 、 辯 護 人 雖 為 被 告 辯 稱 ：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於 偵 查 中 證 述 ， 未  04

            經 具 結 ， 縱 偵 查 中 業 經 具 結 之 陳 述 ， 仍 不 具 證 據 能 力 云 云 (  05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第 47、 54-55頁 )。 惟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偵 查 中 向 檢  06

            察 官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除 顯 有 不 可 信 之 情 況 者 外 ， 得 為 證 據 ， 刑  07

           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之 1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， 稽 其 立 法 理 由 ， 乃 謂  08

            現 階 段 檢 察 官 實 施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， 多 能 遵 守 法 律 規 定 ， 無 違  09

            法 取 供 之 虞 ， 故 原 則 上 賦 予 其 偵 訊 筆 錄 之 證 據 能 力 ， 祇 於 顯  10

            有 不 可 信 之 例 外 情 況 ， 否 定 其 證 據 適 格 。 是 爭 辯 存 有 此 種 例  11

            外 情 況 者 ， 當 須 提 出 相 當 程 度 之 釋 明 ， 非 許 空 泛 指 摘 (最 高  12

            法 院 10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652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)。 又 按 證 人 應 命  13

            具 結 。 但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不 得 令 其 具 結 ： 一 、 未 滿 十 六  14

            歲 者 。 二 、 因 精 神 障 礙 ， 不 解 具 結 意 義 及 效 果 者 。 對 於 不 令  15

            具 結 之 證 人 ， 應 告 以 當 據 實 陳 述 ， 不 得 匿 、 飾 、 增 、 減 ， 刑  16

            事 訴 訟 法 第 186條 、 第 187條 第 2項 均 有 明 定 。 至 於 不 得 令 具  17

            結 之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， 於 偵 訊 時 檢 察 官 倘 已 對 之 告 以 當 據 實 陳  18

            述 ， 不 得 匿 、 飾 、 增 、 減 ， 該 人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因 檢 察 官 已 恪  19

            遵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87條 第 2項 之 程 序 規 範 ， 當 亦 有 刑 事 訴 訟 法  20

            第 159條 之 1第 2項 規 定 之 適 用 。 查 ，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係 00  21

            年 0月 出 生 ， 此 有 全 戶 戶 籍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1紙 存 卷 可 稽 【 見 臺  22

           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108年 度 偵 字 第 2477號 偵 查 卷 宗 (下 稱 偵 卷  23

            )第 35-36頁 】 ， 其 於 108年 9月 24日 接 受 檢 察 官 偵 訊 時 尚 未 滿  24

            16歲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86條 第 1項 第 1款 規 定 ， 本 不 得 令 具  25

            結 ， 且 檢 察 官 已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87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告 以 當 據  26

            實 陳 述 ， 又 核 其 筆 錄 製 作 過 程 ， 並 無 何 違 法 取 證 之 瑕 疵 ， 辯  27

            護 人 復 未 釋 明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於 偵 查 中 之 證 述 有 何 顯 不 可  28

            信 之 情 形 ， 僅 空 言 泛 稱 其 未 經 具 結 而 無 證 據 能 力 云 云 ， 復 未  29

            再 行 傳 喚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到 庭 進 行 交 互 詰 問 ， 揆 諸 上 開 說  30

            明 ， 應 認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於 108年 9月 24日 偵 查 中 向 檢 察 官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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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所 為 之 證 述 ， 具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自 得 作 為 本 案 論 罪 之 依 據 。  01

        三 、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 02

            條 之 1至 第 159條 之 4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 03

           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 04

           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； 又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 05

           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第 159條 第 1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 06

    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意 ， 刑 事 訴 訟  07

            法 第 159條 之 5定 有 明 文 。 經 查 ， 本 判 決 以 下 所 引 用 據 以 認 定  08

            被 告 犯 罪 之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： 證 人 即 被 告 現 時  09

            配 偶 王 家 秝 於 警 詢 時 之 證 述 ， 性 質 上 屬 傳 聞 證 據 ， 公 訴 人 、  10

            被 告 及 其 辯 護 人 在 本 院 109年 1月 8日 準 備 程 序 及 同 年 2月 4日  11

            審 理 時 均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使 用 (見 本 院 卷 第 47、 90頁 )， 本 院 審  12

            酌 該 警 詢 係 承 辦 警 員 依 法 通 知 詢 問 ， 該 證 據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 13

            尚 無 違 法 取 證 或 不 當 之 情 形 ， 復 與 本 案 之 待 證 事 實 間 具 有 相  14

            當 之 關 聯 性 ，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應 屬 適 當 ， 揆 諸 上 開 規 定 ， 應 認  15

           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又 本 案 認 定 事 實 引 用 之 卷 內 其 餘 非 供 述 證 據 ，  16

            均 與 本 案 待 證 事 實 具 有 關 聯 性 ， 並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公 務 員 違 背  17

            法 定 程 序 取 得 ， 依 同 法 第 158條 之 4規 定 反 面 解 釋 ， 亦 均 有 證  18

            據 能 力 。  19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：  20

        一 、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根 據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：  21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少 年 傷 害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 22

            ： 伊 會 掐 住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脖 子 係 其 靠 過 來 ， 伊 係 要 壓 制 少 年  23

            陳 ○ 恩 ， 並 非 故 意 傷 害 ， 伊 係 為 了 控 制 少 年 陳 ○ 恩 始 將 其 壓  24

            制 在 地 上 ， 伊 沒 有 毆 打 云 云 ， 辯 護 人 則 辯 稱 ：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 25

            傷 勢 並 非 刻 意 毆 打 造 成 ； 被 告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所 為 係 父 母 懲 戒  26

            權 行 使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所 受 傷 勢 集 中 在 手 腳 ， 並 非 身 體 ， 被 告  27

            所 為 並 未 逾 越 懲 戒 權 行 使 之 必 要 性 ； 本 案 係 少 年 陳 ○ 恩 一 直  28

            對 被 告 不 禮 貌 ， 甚 至 逼 近 被 告 做 挑 釁 動 作 ， 被 告 見 狀 係 屬 正  29

            當 防 衛 而 壓 制 少 年 陳 ○ 恩 ； 被 告 所 為 係 基 於 義 憤 傷 害 ， 依 照  30

            民 法 第 1084條 規 定 ， 子 女 應 孝 順 父 母 ， 被 告 呼 打 少 年 陳 ○ 恩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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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巴 掌 係 為 了 使 少 年 陳 ○ 恩 清 醒 冷 靜 ， 具 有 正 面 教 育 意 義 ，  01

            學 校 教 育 已 經 逐 漸 萎 縮 ， 如 果 連 父 母 懲 戒 權 也 要 限 縮 ， 家 庭  02

            教 育 功 能 也 會 慢 慢 萎 縮 ， 到 完 全 失 能 狀 況 云 云 。 惟 查 ：  03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有 於 108年 7月 12日 13時 許 ， 在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之 居 所 ， 因  04

            少 年 陳 ○ 恩 有 無 對 祖 母 黃 阿 鳳 不 敬 乙 事 ， 與 少 年 陳 ○ 恩 發 生  05

            口 角 爭 執 等 情 ， 業 為 被 告 所 自 承 (見 本 院 卷 第 98頁 )， 核 與 證  06

           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於 偵 訊 時 、 證 人 王 家 秝 於 警 詢 及 偵 訊 時 證 述  07

            情 節 均 相 符 合 (少 年 陳 ○ 恩 部 分 ： 見 偵 卷 第 59-61頁 ； 王 家 秝  08

            部 分 ： 見 偵 卷 第 31-33、 62-63頁 )， 足 認 被 告 確 有 因 少 年 陳  09

            ○ 恩 究 否 對 祖 母 不 敬 與 其 發 生 爭 執 而 生 不 滿 ， 被 告 所 為 傷 害  10

            犯 行 顯 非 無 因 ， 應 堪 認 定 。  11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有 於 前 揭 時 、 地 ， 徒 手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掌 摑 2次 ， 並 掐 住  12

           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頸 部 ， 將 其 壓 制 在 地 且 與 之 扭 打 等 情 ， 業 經 證  13

           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於 偵 訊 時 證 稱 ： 於 108年 7月 12日 13時 許 起 至  14

            同 日 13時 30分 許 間 某 時 ， 伊 在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之 居 所 ， 吃 完 午  15

            餐 ， 伊 將 便 當 盒 放 在 廚 房 ， 問 祖 母 該 便 當 盒 要 如 何 處 理 ， 伊  16

            沒 有 對 祖 母 不 禮 貌 ， 之 後 伊 返 回 房 間 ， 阿 姨 王 家 秝 進 來 房 間  17

            並 詢 問 伊 為 何 不 收 便 當 盒 ， 伊 向 阿 姨 告 知 係 祖 母 要 求 伊 放 那  18

            邊 就 好 ， 之 後 爸 爸 (即 被 告 )上 來 ， 阿 姨 向 被 告 表 示 伊 對 祖 母  19

            不 禮 貌 ， 被 告 進 來 房 間 詢 問 伊 ， 有 無 對 祖 母 不 禮 貌 ， 伊 先 向  20

            被 告 講 述 剛 剛 情 況 ， 之 後 又 向 被 告 陳 稱 ： 「 不 要 聽 阿 姨 亂 講  21

            ， 阿 姨 有 什 麼 不 滿 意 可 以 跟 我 講 」 等 語 ， 被 告 又 問 伊 一 遍 對  22

            祖 母 有 沒 有 不 禮 貌 ， 伊 情 緒 很 激 動 對 被 告 表 示 ： 伊 沒 有 對 祖  23

            母 不 禮 貌 等 語 ， 被 告 覺 得 伊 態 度 不 佳 ， 就 先 用 手 打 伊 巴 掌 ，  24

            伊 陳 稱 ： 要 打 伊 可 以 ， 但 要 先 將 事 情 講 清 楚 等 語 ， 被 告 很 生  25

            氣 就 將 伊 壓 在 地 上 ， 掐 伊 脖 子 ， 之 後 伊 就 與 被 告 拉 扯 ， 祖 母  26

            就 將 被 告 拉 走 ， 伊 就 趕 快 將 房 門 鎖 起 來 ， 打 電 話 給 母 親 ， 被  27

            告 又 在 外 面 要 求 伊 離 開 ， 阿 姨 將 門 打 開 ， 阿 姨 陳 稱 ： 「 別 人  28

            都 不 可 以 講 你 是 不 是 」 等 語 ， 伊 答 稱 ： 「 對 不 起 阿 姨 、 爸 爸  29

            、 奶 奶 我 滾 可 以 吧 」 等 語 ， 被 告 又 衝 進 來 將 伊 壓 在 地 上 ， 掐  30

            伊 脖 子 ， 祖 母 又 來 阻 止 被 告 ， 被 告 就 去 客 廳 坐 等 語 綦 詳 (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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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偵 卷 第 60-61頁 )； 又 被 告 確 有 於 上 開 爭 吵 過 程 中 ， 先 後 對 少  01

            年 陳 ○ 恩 掌 摑 2次 ， 壓 制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脖 部 ， 復 與 之 扭 打 等  02

            情 ， 亦 經 證 人 王 家 秝 於 警 詢 時 證 述 ： 少 年 陳 ○ 恩 係 伊 丈 夫 (  03

            即 被 告 )與 前 妻 所 生 兒 子 ， 該 員 稱 伊 阿 姨 ， 案 發 當 天 ， 伊 看  04

            到 少 年 陳 ○ 恩 對 祖 母 不 禮 貌 ， 伊 就 向 被 告 講 述 這 個 情 形 ， 之  05

            後 被 告 就 去 問 少 年 陳 ○ 恩 狀 況 ， 伊 一 直 聽 到 少 年 陳 ○ 恩 對 被  06

            告 不 禮 貌 ， 被 告 先 打 少 年 陳 ○ 恩 1巴 掌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後 來 就  07

            從 床 上 跳 起 來 作 勢 要 打 被 告 ， 於 是 ， 被 告 再 打 少 年 陳 ○ 恩 1  08

            巴 掌 ， 後 來 少 年 陳 ○ 恩 就 揮 手 想 反 抗 ， 被 告 才 將 其 壓 在 床 上  09

            ， 婆 婆 後 來 上 前 拉 被 告 加 以 阻 止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就 將 門 反 鎖 ，  10

            在 房 內 叫 囂 ： 「 來 打 死 他 (應 係 我 )啊 」 、 「 來 打 架 阿 」 、 「  11

            最 好 打 死 我 」 等 語 ， 被 告 在 門 外 就 很 生 氣 ， 伊 就 拿 鑰 匙 打 開  12

            房 門 要 向 少 年 陳 ○ 恩 勸 說 ， 開 完 門 後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態 度 還 是  13

            很 激 動 ， 被 告 又 第 二 次 將 少 年 陳 ○ 恩 壓 在 床 上 ， 伊 婆 婆 一 樣  14

            上 前 阻 止 ， 伊 就 出 來 在 客 廳 ， 伊 有 看 到 被 告 朝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 15

            脖 子 動 手 ， 就 是 在 壓 制 而 已 ， 壓 制 當 時 ， 伊 有 聽 到 少 年 陳 ○  16

            恩 喘 氣 聲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當 時 臉 頰 紅 ， 脖 子 有 抓 痕 等 語 (見 偵  17

            卷 第 31-33頁 )， 復 於 偵 訊 時 具 結 後 證 稱 ： 當 天 伊 看 到 少 年 陳  18

            ○ 恩 在 廚 房 與 客 廳 對 其 奶 奶 黃 阿 鳳 不 禮 貌 ， 之 後 被 告 從 外 面  19

            回 來 ， 伊 就 向 被 告 講 述 ， 被 告 即 前 往 少 年 陳 ○ 恩 房 間 加 以 詢  20

            問 ， 伊 沒 有 跟 過 去 ， 伊 留 在 客 廳 ， 當 時 伊 聽 到 扭 打 聲 音 ， 之  21

            後 伊 婆 婆 黃 阿 鳳 過 去 ， 在 房 間 阻 擋 被 告 壓 制 少 年 陳 ○ 恩 ， 後  22

            來 黃 阿 鳳 、 被 告 出 來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就 將 門 反 鎖 ， 情 緒 失 控 在  23

            房 間 內 叫 囂 ， 陳 稱 ： 「 來 打 死 我 阿 、 來 打 架 阿 、 最 好 打 死 我  24

            」 等 語 ， 被 告 在 外 面 聽 到 情 緒 也 很 失 控 ， 被 告 答 稱 ： 「 要 打  25

            死 你 ， 把 房 間 打 開 阿 」 等 語 ， 被 告 又 進 去 與 少 年 陳 ○ 恩 扭 打  26

            ； 一 開 始 伊 在 客 廳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沒 有 將 房 門 關 起 來 前 ， 伊 有  27

            看 到 一 些 ， 房 間 門 關 起 來 後 ， 伊 都 是 用 聽 的 ， 伊 有 聽 到 被 告  28

            打 少 年 陳 ○ 恩 1巴 掌 之 聲 音 ； 房 門 還 沒 關 起 來 之 前 ， 伊 有 看  29

            到 被 告 壓 制 少 年 陳 ○ 恩 ， 伊 婆 婆 去 將 被 告 拉 開 ， 伊 有 看 到 被  30

            告 雙 手 壓 著 少 年 陳 ○ 恩 脖 子 等 語 明 確 (見 偵 卷 第 62-63頁 )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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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核 與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前 揭 證 情 節 相 符 ， 參 以 被 告 亦 不 否 認  01

            曾 有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掌 摑 、 朝 其 頸 部 出 力 並 將 其 壓 制 在 地 ， 與  02

            之 拉 扯 等 舉 動 (見 本 院 卷 第 45、 97-99頁 )， 堪 認 證 人 少 年 陳  03

            ○ 恩 前 開 所 述 應 認 屬 實 ， 堪 以 採 信 。 再 者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有 於  04

            案 發 後 之 同 日 16時 18分 許 ， 至 臺 中 市 ○ 區 ○ ○ ○ 路 0段 000號  05

            中 山 醫 學 大 學 附 設 醫 院 接 受 診 治 ， 經 診 斷 認 其 受 有 臉 部 損 傷  06

            、 左 臉 及 耳 朵 、 耳 後 血 腫 、 頸 部 抓 傷 、 右 上 臂 及 前 臂 血 腫 、  07

            左 側 上 臂 及 左 側 手 部 血 腫 等 傷 害 ， 此 有 中 山 醫 學 大 學 附 設 醫  08

            院 受 理 家 庭 暴 力 事 件 驗 傷 診 斷 書 1紙 、 受 傷 照 片 8張 在 卷 可 稽  09

            【 見 偵 卷 第 43-44頁 、 本 院 108年 度 家 護 字 第 1362號 卷 宗 (下  10

            稱 保 護 令 卷 )第 111-115頁 】 ， 足 認 少 年 陳 ○ 恩 確 有 於 案 發 當  11

            日 ， 受 有 上 揭 傷 勢 等 情 甚 明 ； 又 核 諸 少 年 陳 ○ 恩 前 開 受 傷 部  12

            位 ， 所 受 傷 勢 與 其 證 述 遭 被 告 施 加 掌 摑 、 掐 住 頸 部 並 行 壓 制  13

            、 扭 打 所 可 能 受 傷 之 身 體 位 置 相 當 ， 核 諸 本 案 發 生 後 ， 迄 於  14

            少 年 陳 ○ 恩 就 診 之 時 間 ， 時 間 緊 接 連 貫 ， 衡 諸 常 理 ， 益 徵 少  15

            年 陳 ○ 恩 經 診 斷 所 得 之 上 揭 傷 勢 ， 應 係 於 本 案 時 、 地 ， 遭 被  16

            告 以 前 揭 方 式 徒 手 傷 害 所 致 無 訛 ， 況 依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與  17

            王 家 秝 上 開 證 述 ， 被 告 當 時 已 處 於 氣 憤 狀 態 ， 被 告 對 少 年 陳  18

            ○ 恩 以 前 揭 手 段 加 以 傷 害 並 無 何 不 合 理 或 違 背 常 情 之 處 ， 是  19

            被 告 前 揭 所 辯 ， 應 係 事 後 圖 卸 之 詞 ， 尚 難 採 信 。  20

          � 辯 護 人 雖 辯 稱 ： 被 告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所 為 係 父 母 懲 戒 權 行 使 ，  21

            少 年 陳 ○ 恩 所 受 傷 勢 集 中 在 手 腳 ， 並 非 身 體 ， 被 告 所 為 並 未  22

            逾 越 懲 戒 權 行 使 之 必 要 性 ； 依 照 民 法 第 1084條 規 定 ， 子 女 應  23

            孝 順 父 母 ， 被 告 呼 打 少 年 陳 ○ 恩 1巴 掌 係 為 了 使 少 年 陳 ○ 恩  24

            清 醒 冷 靜 ， 具 有 正 面 教 育 意 義 ， 學 校 教 育 已 經 逐 漸 萎 縮 ， 如  25

            果 連 父 母 懲 戒 權 也 要 限 縮 ， 家 庭 教 育 功 能 也 會 慢 慢 萎 縮 ， 到  26

            完 全 失 能 狀 況 云 云 。 然 按 父 母 得 於 必 要 範 圍 內 懲 戒 其 子 女 ，  27

            民 法 第 1085條 固 定 有 明 文 ， 惟 父 母 須 在 客 觀 上 具 有 足 夠 懲 戒  28

            理 由 之 前 提 下 ， 出 於 教 育 子 女 之 意 思 ， 始 得 在 必 要 限 度 內 懲  29

            戒 其 子 女 ， 而 懲 戒 子 女 之 行 為 ， 雖 依 刑 法 第 21條 第 1項 規 定  30

            為 「 依 法 令 之 行 為 」 ， 屬 阻 卻 違 法 之 不 罰 行 為 ， 然 關 於 懲 戒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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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方 法 ， 民 法 固 無 規 定 ， 但 父 母 懲 戒 其 子 女 ， 應 為 實 施 保 護  01

            教 養 所 必 要 之 範 圍 內 行 使 其 懲 戒 權 ， 其 必 要 程 度 ， 當 按 子 女  02

            家 庭 環 境 、 子 女 性 別 、 年 齡 、 健 康 、 性 格 及 過 錯 之 輕 重 定 之  03

            ， 如 逾 必 要 範 圍 ， 為 過 度 之 懲 戒 ， 亦 即 ， 若 逾 此 範 圍 而 以 傷  04

            害 身 體 或 危 害 生 命 之 殘 忍 苛 酷 手 段 濫 用 親 權 ， 應 負 刑 事 責 任  05

            (最 高 法 院 7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7032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)。 是 以 ， 父  06

            母 管 教 子 女 時 ， 並 非 毫 無 限 制 ， 基 於 民 法 賦 予 父 母 懲 戒 權 之  07

            目 的 係 在 於 保 護 教 養 子 女 ， 非 將 子 女 視 為 父 母 之 財 產 而 得 任  08

            意 加 以 懲 戒 ， 故 自 應 選 擇 對 子 女 較 不 致 造 成 傷 害 及 後 遺 症 之  09

            方 式 予 以 管 教 ， 亦 不 可 逾 越 必 要 程 度 ， 即 使 父 母 行 使 懲 戒 權  10

            之 原 因 肇 因 於 子 女 之 忤 逆 行 為 亦 同 。 查 ， 被 告 於 前 揭 時 、 地  11

            ， 就 少 年 陳 ○ 恩 有 無 對 其 祖 母 不 敬 乙 事 與 其 發 生 爭 執 ， 即 對  12

            少 年 陳 ○ 恩 掌 摑 ， 掐 住 其 頸 部 ， 並 將 其 壓 制 在 地 ， 與 之 扭 打  13

            ， 致 少 年 陳 ○ 恩 受 有 前 揭 傷 勢 ， 業 經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， 細 究 上  14

            開 衝 突 發 生 之 經 過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固 然 否 認 對 其 祖 母 不 敬 之 事  15

            而 與 被 告 發 生 爭 執 ， 態 度 上 應 非 和 緩 ， 然 應 探 究 其 真 正 原 因  16

            並 共 謀 解 決 之 道 ， 被 告 倘 為 出 於 保 護 教 養 之 目 的 ， 當 更 以 柔  17

            性 勸 誘 方 式 待 之 ， 然 竟 未 斟 酌 選 擇 社 會 上 可 容 忍 之 方 式 對 待  18

            ， 以 達 保 護 教 養 之 最 終 目 的 ， 反 以 上 揭 方 式 施 加 暴 行 於 少 年  19

            陳 ○ 恩 ， 依 少 年 陳 ○ 恩 當 時 年 僅 13歲 ， 遭 受 被 告 如 此 方 式 對  20

            待 ， 此 舉 已 損 及 其 身 心 之 發 育 ， 當 非 合 理 管 教 之 範 圍 ， 自 非  21

            屬 被 告 實 施 保 護 教 養 所 必 要 之 範 圍 內 行 使 其 懲 戒 權 ； 更 甚 之  22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亦 詳 加 供 述 其 朝 少 年 陳 ○ 恩 掌 摑 後 ， 少 年 陳 ○ 恩 情 緒  23

            愈 益 亢 奮 、 激 動 ， 甚 至 作 勢 要 還 手 等 情 (見 本 院 卷 第 98頁 )，  24

            適 見 被 告 前 揭 所 為 ， 全 然 未 能 達 到 辯 護 人 所 稱 使 少 年 陳 ○ 恩  25

            清 醒 冷 靜 之 功 效 。 是 辯 護 人 執 詞 辯 稱 ： 被 告 所 為 具 有 正 面 教  26

            育 意 義 云 云 ， 要 無 可 採 。  27

          � 辯 護 人 另 辯 稱 ： 被 告 所 為 係 基 於 義 憤 傷 害 云 云 。 惟 按 刑 法 上  28

            所 謂 當 場 激 於 義 憤 而 傷 害 人 ， 係 指 被 害 人 之 行 為 違 反 正 義 ，  29

            在 客 觀 上 足 以 激 起 一 般 人 無 可 容 忍 之 憤 怒 ， 而 當 場 實 施 傷 害  30

            者 而 言 （ 最 高 法 院 24年 上 字 第 2246號 判 例 要 旨 參 照 ） ， 是 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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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法 第 279條 激 於 義 憤 傷 害 罪 之 要 件 必 須 達 到 客 觀 尚 無 可 容 忍  01

            、 足 以 引 起 公 憤 之 程 度 始 為 該 當 ， 倘 僅 係 一 般 不 正 行 為 ， 自  02

            與 該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不 符 。 查 本 案 起 因 於 被 告 經 其 現 時 配 偶 王  03

            家 秝 告 知 少 年 陳 ○ 恩 對 其 祖 母 不 敬 乙 事 ， 經 少 年 陳 ○ 恩 否 認  04

            對 其 祖 母 不 敬 而 與 被 告 發 生 言 語 爭 執 ， 被 告 不 滿 少 年 陳 ○ 恩  05

            未 加 以 坦 認 ， 憤 而 以 前 開 手 段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施 加 傷 害 ， 已 如  06

            前 述 ， 然 對 於 少 年 陳 ○ 恩 究 竟 有 無 對 其 祖 母 不 敬 之 事 ， 尚 且  07

            未 加 證 實 ， 縱 認 少 年 陳 ○ 恩 確 有 王 家 秝 前 開 轉 述 情 事 ， 衡 情  08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對 於 其 未 成 年 子 所 為 非 行 ， 當 以 言 語 勸 說 或 其 他 適 切  09

            手 段 加 以 矯 治 ， 以 達 於 保 護 教 養 之 目 的 即 可 ， 斷 無 以 前 揭 手  10

            段 傷 害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必 要 ， 是 就 被 害 少 年 陳 ○ 恩 上 開 情 節 ，  11

            客 觀 上 實 難 遽 認 足 以 當 場 激 起 一 般 人 無 可 容 忍 之 憤 怒 甚 明 。  12

            基 此 ， 本 案 被 告 傷 害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行 為 ， 尚 難 認 與 刑 法 第 27  13

            9條 前 段 所 規 定 當 場 基 於 義 憤 傷 害 之 構 成 要 件 相 合 ， 辯 護 人  14

            此 節 主 張 ， 亦 無 足 採 。  15

          � 辯 護 人 另 辯 稱 ： 本 案 係 少 年 陳 ○ 恩 對 一 直 對 被 告 不 禮 貌 ， 甚  16

            至 逼 近 被 告 做 挑 釁 動 作 ， 被 告 見 狀 係 屬 正 當 防 衛 而 壓 制 少 年  17

            陳 ○ 恩 云 云 。 惟 按 正 當 防 衛 必 須 對 於 現 在 不 法 之 侵 害 ， 始 足  18

            當 之 ， 侵 害 業 已 過 去 ， 或 無 從 分 別 何 方 為 不 法 侵 害 之 互 毆 行  19

            為 ， 均 不 得 主 張 防 衛 權 ， 而 互 毆 係 屬 多 數 動 作 構 成 單 純 一 罪  20

            ， 而 互 為 攻 擊 之 傷 害 行 為 ， 縱 令 一 方 先 行 出 手 ， 還 擊 之 一 方  21

            ， 在 客 觀 上 苟 非 單 純 對 於 現 在 不 法 之 侵 害 為 必 要 排 除 之 反 擊  22

            行 為 ， 因 其 本 即 有 傷 害 之 犯 意 存 在 ， 自 無 主 張 防 衛 權 之 餘 地  23

            （ 最 高 法 院 92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039號 、 96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526號  24

           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本 案 係 被 告 徒 手 先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施 以 掌 摑  25

            ， 業 據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坦 承 不 諱 (見 本 院 卷 第 98頁 )， 本 屬  26

           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不 法 侵 害 ， 不 論 少 年 陳 ○ 恩 僅 係 作 勢 出 手 攔  27

            阻 或 與 被 告 扭 打 ， 亦 僅 為 少 年 陳 ○ 恩 是 否 得 主 張 防 衛 權 之 行  28

            使 或 僅 為 互 毆 ， 然 被 告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此 舉 而 再 行 掐 其 頸 部 ，  29

            將 其 壓 制 在 地 ， 復 與 之 扭 打 ， 實 難 認 有 何 正 當 防 衛 之 適 用 可  30

            言 ， 況 依 證 人 即 少 年 陳 ○ 恩 與 王 家 秝 前 揭 證 述 情 節 ， 被 告 於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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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 一 次 衝 突 後 ， 面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獨 自 在 房 內 情 緒 失 控 、 叫 囂  01

            ， 尚 有 再 度 前 往 與 少 年 陳 ○ 恩 發 生 肢 體 拉 扯 之 舉 動 ， 益 徵 被  02

            告 顯 係 基 於 傷 害 之 犯 意 為 之 ， 是 辯 護 人 此 部 分 辯 詞 ， 亦 屬 無  03

            稽 。  04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及 辯 護 人 前 開 辯 解 ， 要 屬 事 後 卸 責 之 詞 ， 委  05

            無 可 採 ，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前 開 傷 害 犯 行 洵 堪 認 定 ， 應 予  06

            依 法 論 科 。  07

        二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08

          � 按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所 稱 之 「 家 庭 暴 力 」 ， 係 指 家 庭 成 員 間 實  09

            施 身 體 、 精 神 或 經 濟 上 之 騷 擾 、 控 制 、 脅 迫 或 其 他 不 法 侵 害  10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； 又 所 稱 「 家 庭 暴 力 罪 」 者 ， 則 指 家 庭 成 員 間 故 意 實  11

            施 家 庭 暴 力 行 為 而 成 立 其 他 法 律 所 規 定 之 犯 罪 ， 家 庭 暴 力 防  12

            治 法 第 2條 第 1款 、 第 2款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， 被 告 係 少 年 陳  13

            ○ 恩 之 父 親 ， 渠 等 於 本 案 行 為 當 時 係 同 居 在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之  14

            居 所 等 情 ， 業 經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供 述 明 確 (見 本 院 卷 第 97-  15

            98頁 )， 且 有 全 戶 戶 籍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1份 存 卷 可 稽 (見 偵 卷 第 3  16

            5-36頁 )， 是 被 告 與 少 年 陳 ○ 恩 間 ， 具 有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3  17

            條 第 2、 3款 所 定 義 之 家 庭 成 員 關 係 。 被 告 對 少 年 陳 ○ 恩 犯 本  18

            案 傷 害 犯 行 ， 已 屬 家 庭 成 員 間 故 意 實 施 身 體 上 之 不 法 侵 害 行  19

            為 ， 即 為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2條 第 1款 之 家 庭 暴 力 ， 且 構 成 刑  20

            法 上 之 傷 害 罪 ， 而 為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第 2條 第 2款 之 家 庭 暴 力  21

            罪 。 又 因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關 於 家 庭 暴 力 罪 ， 並 無 相 關 罰 則 規  22

            定 ， 是 僅 依 前 開 刑 法 之 規 定 予 以 論 罪 科 刑 。  23

          � 又 按 刑 法 分 則 加 重 刑 罰 之 規 定 ， 係 就 常 態 之 犯 罪 類 型 ， 變 更  24

            其 罪 刑 ， 加 重 其 法 定 刑 ， 而 成 為 另 一 獨 立 之 罪 ， 其 罪 名 及 構  25

            成 要 件 與 常 態 犯 罪 之 罪 名 及 構 成 要 件 應 非 相 同 ， 故 法 院 之 有  26

            罪 判 決 書 ， 自 應 諭 知 其 罪 名 及 構 成 要 件 ， 而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 27

            法 第 70條 第 1項 前 段 （ 按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法 已 於 100年 11月 30  28

            日 經 修 正 公 布 施 行 並 更 名 為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，  29

            該 法 第 112條 規 定 自 公 布 日 施 行 ， 其 條 文 內 容 與 修 正 前 兒 童  30

            及 少 年 福 利 法 第 70條 規 定 相 同 ） 所 定 之 「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兒 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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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、 少 年 犯 罪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2分 之 1」 ， 非 僅 單 純 之 刑 度 加 重  01

            ， 其 構 成 要 件 與 常 態 犯 罪 之 類 型 均 有 不 同 ， 在 性 質 上 自 屬 於  02

            刑 法 分 則 之 加 重 ， 而 成 為 獨 立 之 犯 罪 類 型 (最 高 法 院 72年 台  03

            上 字 第 6785號 判 例 意 旨 及 最 高 法 院 92年 度 第 1次 刑 事 庭 會 議  04

            決 議 意 旨 參 照 )。 查 ， 被 告 於 案 發 當 時 ， 為 年 滿 20歲 之 成 年  05

            人 ， 此 有 個 人 戶 籍 資 料 (完 整 姓 名 )查 詢 結 果 1紙 在 卷 為 憑 (見  06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15頁 )， 而 少 年 陳 ○ 恩 係 00年 0月 出 生 ， 於 被 告 為 本  07

            案 犯 行 時 ， 為 年 滿 12歲 以 上 未 滿 18歲 之 少 年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又  08

            被 告 事 前 已 知 少 年 陳 ○ 恩 為 未 滿 18歲 之 少 年 ， 此 經 被 告 供 承  09

            明 確 (見 本 院 卷 第 45頁 )。 是 核 被 告 陳 翔 鵬 所 為 ， 係 犯 兒 童 及  10

           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前 段 及 刑 法 第 277條 第 1  11

            項 之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少 年 犯 傷 害 罪 。 又 被 告 徒 手 朝 少 年 陳 ○ 恩  12

            掌 摑 2次 ， 掐 住 少 年 陳 ○ 恩 之 頸 部 ， 將 其 壓 制 在 地 並 與 之 扭  13

            打 等 情 ， 依 一 般 社 會 健 全 觀 念 ， 各 該 舉 動 之 獨 立 性 極 為 薄 弱  14

            ， 而 係 以 單 一 行 為 之 數 個 舉 動 ， 於 密 切 接 近 之 時 間 ， 在 同 一  15

            地 點 ， 接 續 侵 害 同 一 法 益 ， 又 其 主 觀 上 ， 亦 自 始 至 終 認 為 係  16

            在 行 為 過 程 中 之 各 個 舉 動 ， 乃 犯 罪 行 為 之 一 部 分 ， 而 接 續 完  17

            成 整 個 犯 罪 ， 故 被 告 上 揭 傷 害 等 舉 動 ， 在 刑 法 評 價 上 ， 應 視  18

            為 數 個 舉 動 之 接 續 施 行 ， 合 為 包 括 之 一 行 為 予 以 評 價 ， 是 被  19

            告 所 為 本 案 傷 害 犯 行 ， 核 屬 接 續 犯 而 為 包 括 一 罪 。  20

          � 本 案 被 告 於 案 發 當 時 ， 係 年 滿 20歲 之 成 年 人 ， 而 少 年 陳 ○ 恩  21

            係 00年 0月 出 生 ， 於 被 告 為 本 案 傷 害 犯 行 時 ， 為 年 滿 12歲 以  22

            上 未 滿 18歲 之 少 年 ， 又 被 告 對 於 少 年 陳 ○ 恩 案 發 時 之 年 齡 亦  23

            明 確 知 悉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則 被 告 明 知 少 年 陳 ○ 恩 未 滿 18歲 ， 猶  24

            故 意 對 其 為 本 案 傷 害 犯 行 ， 自 屬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少 年 犯 罪 之 情  25

            無 訛 ， 應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前 段  26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加 重 其 刑 。  27

          � 爰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審 酌 被 告 係 智 識 思 慮 俱 屬 正 常 之  28

            成 年 人 ， 如 遇 爭 端 或 心 有 不 平 ， 猶 應 秉 持 理 性 與 和 平 之 態 度  29

            處 理 解 決 ， 斷 不 可 動 輒 以 暴 力 相 向 ， 對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養 育  30

            尤 應 同 視 ， 被 告 因 認 少 年 陳 ○ 恩 對 祖 母 不 敬 ， 率 爾 以 前 揭 方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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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式 傷 害 少 年 陳 ○ 恩 ， 所 為 確 值 非 議 ， 衡 以 被 告 之 犯 罪 動 機 良  01

            好 ， 然 考 量 被 告 犯 後 猶 否 認 犯 行 ， 未 具 悔 意 ， 迄 於 本 院 審 理  02

            終 結 前 ， 仍 無 法 徵 得 少 年 陳 ○ 恩 諒 解 ， 兼 衡 被 告 過 去 前 曾 有  03

            妨 害 自 由 、 公 共 危 險 等 前 科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 04

            表 1份 在 卷 供 參 (見 本 院 卷 第 17-18頁 )， 素 行 非 佳 ， 暨 其 高 中  05

            肄 業 學 歷 ， 職 業 為 臨 時 工 及 家 境 勉 持 之 生 活 狀 況 ， 業 據 被 告  06

            陳 明 在 卷 (見 本 院 卷 第 99頁 )等 一 切 情 狀 ，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 07

            ， 以 資 懲 儆 。 又 被 告 上 開 所 犯 刑 法 第 277條 第 1項 之 罪 ， 其 最  08

            重 本 刑 雖 係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惟 應 依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 09

           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前 段 規 定 加 重 其 刑 ， 因 此 規 定 性 質 上  10

            屬 刑 法 分 則 之 加 重 ， 故 加 重 後 被 告 所 犯 已 非 最 重 本 刑 5年 以  11

            下 有 期 徒 刑 之 罪 ， 縱 受 6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之 宣 告 ， 依 法 亦 不  12

            得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(然 依 刑 法 第 41條 第 3項 規 定 ， 得  13

            易 服 社 會 勞 動 )， 併 予 敘 明 。  14

          � 至 辯 護 人 雖 為 被 告 陳 明 請 求 給 予 緩 刑 宣 告 云 云 。 惟 按 刑 罰 之  15

            主 要 目 的 乃 在 於 公 正 地 報 應 行 為 人 之 罪 責 ， 並 以 刑 罰 之 公 正  16

            報 應 ， 威 嚇 社 會 大 眾 而 生 嚇 阻 犯 罪 之 一 般 預 防 功 能 ， 且 善 用  17

            執 行 刑 罰 之 機 會 ， 從 事 受 刑 人 之 矯 治 工 作 ， 而 收 教 化 之 個 別  18

            預 防 功 能 ， 因 而 刑 罰 應 該 是 符 合 相 當 原 則 之 公 正 刑 罰 ， 不 可  19

            過 分 強 調 威 嚇 社 會 大 眾 之 一 般 預 防 功 能 ， 或 是 過 分 強 調 教 化  20

            犯 罪 人 之 個 別 預 防 功 能 ， 而 輕 易 破 壞 刑 罰 公 正 報 應 之 本 質 。  21

            查 被 告 固 然 未 曾 因 故 意 犯 罪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， 此 有  22

          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1份 在 卷 可 憑 (見 本 院 卷 第 17頁  23

            )， 惟 考 量 被 告 犯 後 猶 否 認 犯 行 ， 復 觀 諸 被 告 於 本 院 審 理 期  24

            間 之 辯 解 ， 顯 示 其 對 於 他 人 身 體 完 整 性 之 尊 重 意 識 仍 為 欠 缺  25

            ， 難 信 無 再 犯 之 虞 ， 本 案 刑 之 宣 告 難 認 有 暫 不 執 行 為 適 當 之  26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辯 護 人 此 部 分 請 求 礙 難 准 許 ， 為 使 被 告 能 確 切 明 瞭 其  27

            行 為 所 造 成 之 損 害 ， 使 其 知 所 警 惕 ， 避 免 日 後 再 犯 ， 爰 不 予  28

            宣 告 緩 刑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29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家 庭 暴 力 防 治 法  30

        第 2條 第 2款 ，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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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刑 法 第 11條 前 段 、 第 277條 第 1項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1第 1項 、  01

        第 2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2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盧 美 如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李 斌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0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25    日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十 九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王 靖 茹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簡 佩 珺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湯 有 朋  07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8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09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之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  10

        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 11

        勿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12

        告 訴 人 或 被 害 人 如 不 服 判 決 ， 應 備 理 由 具 狀 向 檢 察 官 請 求 上 訴 ，  13

        上 訴 期 間 之 計 算 ， 以 檢 察 官 收 受 判 決 正 本 之 日 起 算 。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黃 美 雲  1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25    日  16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：  17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77條 第 1項  18

        傷 害 人 之 身 體 或 健 康 者 ， 處 5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50萬 元 以  19

        下 罰 金 。  20

       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條 第 1項  21

        成 年 人 教 唆 、 幫 助 或 利 用 兒 童 及 少 年 犯 罪 或 與 之 共 同 實 施 犯 罪 或  22

        故 意 對 其 犯 罪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。 但 各 該 罪 就 被 害 人 係 兒  23

        童 及 少 年 已 定 有 特 別 處 罰 規 定 者 ， 從 其 規 定 。 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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